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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佰奥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昆山佰奥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

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T+1 日）上

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3 楼主持了昆山佰奥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

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 位数 1717

末“5” 位数 67613��17613

末“6” 位数 249141��749141��052705

末“7” 位数 1554293��2804293��4054293��5304293��6554293�7804293��9054293��0304293

末“8” 位数 26696667��46696667��66696667��86696667��06696667��66248345��16248345

末“9” 位数 146015290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

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24,627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股昆山佰奥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 A股股票。

投资者还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获知中签情况：

1、通过所在证券公司交易终端查询；

2、通过拨打电话 400-808-9999 进行语音查询（请根据提示音按 1，如按 2 转人工接听则

无法查询）。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 2020 年 5 月 20 日（T+2 日）公告的《昆山佰奥智能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

缴款义务。2020年 5月 20日（T+2日）日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

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

项划付需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将中止发行；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

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

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发行人：昆山佰奥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5月 20日

安徽龙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

、安徽龙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磁科技”或“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

，

７６７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

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７４２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龙磁科技”，股票代码为“

３００８３５

”。

２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公众投资者发行，

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

面、所处行业、市场情况、有效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

次网上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２０．００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６７

万股。

３

、本次发行的网上申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Ｔ＋２

日）结束。

４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

价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７

，

６４４

，

５９７

（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３５２

，

８９１

，

９４０

（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２５

，

４０３

（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５０８

，

０６０

５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即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为

２５

，

４０３

股，包销金额为

５０８

，

０６０

元。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０．１４％

。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投资者

缴款认购资金扣除发行承销保荐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６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发布的网上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５５１－６８１６７１５１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安徽龙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

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视科技”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１５６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６６３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盛视科技”，股票

代码为“

００２９９０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

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

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有效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

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３６．８１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３

，

１５６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 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８９３．６０

万股， 为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６２．４０

万股，为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为

３１５．６０

万股，为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８４０．４０

万股，为

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２８

，

３３７

，

００６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

，

０４３

，

０８５

，

１９０．８６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６６

，

９９４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２

，

４６６

，

０４９．１４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３

，

１５１

，

３４７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１６

，

００１

，

０８３．０７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４

，

６５３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１７１

，

２７６．９３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配售对象编码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１ Ｉ０３７０１０００１

浙江浙大大晶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浙江浙大大晶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２９９ １１

，

００６．１９

２ Ｉ０５２３５０００１

阿拉山口市雅本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阿拉山口市雅本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２９９ １１

，

００６．１９

３ Ｉ０６４６３０００１

宁波高斯投资有限公司 宁波高斯投资有限公司

２９９ １１

，

００６．１９

４ Ｐ１２３６８０００１

殷建木 殷建木

２９９ １１

，

００６．１９

５ Ｐ１５１８１０００１

王伟娟 王伟娟

２９９ １１

，

００６．１９

６ Ｐ２０３１００００１

杨燕灵 杨燕灵

２９９ １１

，

００６．１９

７ Ｐ２０６１９０００１

邓滨锋 邓滨锋

２９９ １１

，

００６．１９

８ Ｐ２５０９８０００１

张雷 张雷

２９９ １１

，

００６．１９

９ Ｐ２７１７６０００１

徐仁华 徐仁华

２９９ １１

，

００６．１９

１０ Ｐ２９７１２０００１

吴克平 吴克平

２９９ １１

，

００６．１９

１１ Ｐ３７５３３０００１

徐子泉 徐子泉

２９９ １１

，

００６．１９

１２ Ｐ４７６５２０００１

吕圣初 吕圣初

２９９ １１

，

００６．１９

１３ Ｐ４８５６２０００１

徐敏 徐敏

２９９ １１

，

００６．１９

１４ Ｐ５１２０３０００１

张邦辉 张邦辉

１６８ ６

，

１８４．０８

１５ Ｐ５２４３９０００１

胡宇航 胡宇航

２９９ １１

，

００６．１９

１６ Ｐ５３６２３０００１

周利杰 周利杰

２９９ １１

，

００６．１９

合计

４

，

６５３ １７１

，

２７６．９３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７１

，

６４７

股，包销金额为

２

，

６３７

，

３２６．０７

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

例为

０．２３％

。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余股包销资金

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转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

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１８９７７６

、

０７５５－２３１８９７７３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

襄阳长源东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源东谷” 或“发行人” ）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 5,788.05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

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564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为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或“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长源东谷” ，股票代码为

“603950”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

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5.81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5,788.05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3,472.85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2,315.2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回拨机制启动

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578.7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 5,209.3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0年 5月 18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

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51,972,659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821,687,738.79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20,341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902,591.21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5,783,026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91,429,641.06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4,474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70,733.94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足额或未及时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

称

初步配售

股数

（股）

应缴款金额

（元）

实际缴款金

额（元）

放弃认购

股数

（股）

1

江阴澄星实

业集团有限

公司

江阴澄星实

业集团有限

公司

639 10,102.59 0 639

2 金红萍 金红萍 639 10,102.59 0 639

3 靳晓堂 靳晓堂 639 10,102.59 0 639

4 聂仁和 聂仁和 639 10,102.59 0 639

5 吴丽萍 吴丽萍 639 10,102.59 0 639

6 赵礼敏 赵礼敏 639 10,102.59 0 639

7 赵然笋 赵然笋 639 10,102.59 0 639

8 胡传扬 胡传扬 639 10,102.59 10,102.50 1

合计 5,112 80,820.72 10,102.50 4,474

二、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本次主承销商包

销股份的数量为 124,815股，包销金额为 1,973,325.15元，主承销商包销比例

为 0.22%。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63212015、010-63212072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襄阳长源东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5

月

20

日

襄阳长源东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人行”或“发行人” ）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 17,266,700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563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 未达沪市新股网上申购单位 1,000 股的余股

700 股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

券” ）负责包销，其余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

询价和配售。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17,266,700 股，发行

价格为 60.62 元 / 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 17,266,000 股， 占发行总量的

99.9959%。 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0.01552332%。

本次发行在缴款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变化如

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 2020年 5 月 20 日（T+2 日）公

告的《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

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 年 5 月 20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

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

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兴业证券包销。

2、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

行信息披露。

3、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

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

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

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

获配通知。

根据《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T+1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

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海棠厅主持了三人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上海市东

方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2504

末“5”位数 91300，71300，51300，31300，11300

末“6”位数 467154，667154，867154，267154，067154

末“7”位数 1354792，6354792

末“8”位数 80256613，30256613，98281836

末“9”位数 065656359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三人行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

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17,266 个，每个中签号

码只能认购 1,000股三人行 A 股股票。

发行人：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20

日

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

（重庆）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

（北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2室

序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转让底价(万元)

1 重庆千信能源环保有限公司100%股权 -- 92855

标的企业主要以资源综合利用、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为主业，专业从事余热余气综合

利用项目、光伏电站项目、分布式能源站项目、工业废水与环境治理项目的投资、建

设、运营。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92855

2 暄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323434股股份（占总股本的4.45%） 29616.61 29488.42

标的企业是一家专注于公用事业投资、控股和管理的全国性企业，涉及的产业领域

包括环卫全产业链、公共物业管理、城市景观绿化、市政工程及设施管理，以及健康

产业等。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1312.54

3 重庆市佐能化工有限公司90%股权及5085万元债权 19604.37 9458.48

标的企业主要从事粗苯精制生产和产品销售，拥有5万吨/年的粗苯加工能力，公辅

设施(包括环保设施)均按10万吨/年规模配套建设。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12746.369

4 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 -- 256311.92

标的企业是中国最早的钢铁企业，至今已有128年历史，是集钢铁生产、矿产资源开

发、钢结构及工程建设、房地产、现代物流等为一体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256311.92

5 重庆市万盛宾馆有限责任公司90%股权及42.284222万元债权 3643.44 3595.97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系坐落于重庆市万盛区万东北路42号的万盛宾馆。 该宾馆建成

于1995年，万盛宾馆占地面积为3036平方米，房地证上证建筑面积为6592平方米，

实际建筑面积为7861.4平方米总楼层为9层，其中地下1层为车库，地上8层为客房

及设备用房。 拥有客房90间，大会议室和小接见厅各一间。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3278.857222

6 重庆巨能建设集团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 42852.88 2286.43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系位于重庆市彭水县靛水新城的两宗总计306.85亩的土地。 土

地性质为其他普通商品住房用地，总计容面积为502896.6平方米，折算楼面地价评

估值仅为852元/平方米，其中住宅用地出让年限50年，商业用地出让年限40年。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2286.43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公开拟募集资金总额

公开拟募集资金对应

持股比例

1 重庆市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增资企业注册资金为5000万元，现拥有公路行业甲级、水运行业甲级、工程勘察（岩土工程、水

文地质勘察、工程测量）专业甲级、工程资信（公路、水运）专业甲级、（建筑）专业乙级、市政

行业（道路工程）专业甲级、（桥梁工程）专业乙级、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丙级、公路交通工程

公路安全设施）专业承包壹级、公路工程检测综合乙级资质，是目前重庆集公路、水运、市政、

建筑勘察设计于一体的综合勘察设计院。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不低于130420.892831万元 66%

证券代码：

002237

证券简称：恒邦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47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0年4月10日召开的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自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若公司总

股本在权益分派实施前发生变化，公司将按照分配总额固定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

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等情况

1.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截至2019年12月31日总股本910,

400,000.00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30元（含税），总计派发现金红利27,312,000.00元。本

年度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2.本次实施的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方案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910,4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0.3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27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

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

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

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

补缴税款0.06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3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5月25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5月26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0年5月2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0年5月26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

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444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 08*****314 烟台恒邦集团有限公司

3 01*****410 王信恩

4 01*****607 王家好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年5月18日至登记日：2020年5月25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

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

担。

3.若投资者在除权日办理了转托管，其股息在原托管证券商处领取。

六、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水道镇金政街11号

咨询联系人：夏晓波

咨询电话：0535-4631769

传真电话：0535-4631176

七、备查文件

1.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3.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002356

证券简称：

*ST

赫美 公告编号：

2020-054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ST赫美；证券代

码：002356） 于2020年5月15日、5月18日、5月19日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1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

况。

二、 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实。同时，公司董事会通过电话问询

方式，对控股股东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

1、 经核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经核查，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 经核查，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 经自查发现公司尚存在2017年度、2018年度发生的未履行审议程序对外提供担保

及关联方资金占用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对

外提供担保、 资金占用等事项未履行内部审批决策程序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0-041）；存在新增诉讼、仲裁、资产被查封冻结以及公司、子公司、控股股东新增失信

被执行人等情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

编号：2020-042、2020-043、2020-044）。

5、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

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公司控股股东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

司股票。

三、 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

悉公司有其他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

更正、补充之处。

四、 风险提示

1、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2、 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披露了《关于延期披露2019年经审计年度报告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5），由于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影响，公司2019年度报告的编

制及审计工作进度晚于预期，2019年经审计年度报告披露日期由2020年4月30日延期至

2020年5月29日。

公司于2020年4月15日披露了《2019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及业绩快报》和《2020年第一

季度业绩预告》，对公司2020年1月23日披露的《2019年度业绩预告》进行修正；2020年4

月30日披露了《2019年度主要经营业绩》和《2020年度第一季度报告》，已披露的2019年

度主要经营业绩和2019年度业绩快报、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和2020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的数据不存在重大差异。

3、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若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的净

利润继续为负值或经审计的净资产为负值， 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 票交易实行退市

风险警示； 若公司2019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继续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

计报告，深圳证券交易所将自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对公司股票实施停牌，并

在停牌后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4、 公司于2019年5月27日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深证调查

通字[2019]110号）。 因公司相关行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 目前中国证监会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公司尚未收

到证监会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

5、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公司的信息均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及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继

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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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票完成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协议转让的基本情况

2020年4月13日，广东弘敏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弘敏” ）与天津聚金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聚金物业” ）签署了编号为“RC-HX-2020001号”的《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广东弘敏以4,

698,949,920元的总价协议受让聚金物业持有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587,368,740

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11%。有关本次协议转让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14日及2020年4月25日在

巨潮资讯网等媒体上公告的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57号）、《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稿）》。

二、股份过户的情况

2020年5月19日，广东弘敏与聚金物业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完成公司股票的过户登记手续

并取得《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本次转让股票性质为无限售流通股。

本次过户完成后，广东弘敏持有公司587,368,740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11%。 广东弘敏及其一致行动

人红星家具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589,558,968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11.04%。

本次过户完成后，聚金物业持有公司319,660,738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5.99%。 2020年5月6日和5月7

日，聚金物业一致行动人天津润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润泽”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以大

宗交易的方式分别减持公司股票48,057,442股和113,238,385股，合计减持161,295,827股，减持完成后，天

津润泽不持有公司股票。 2020年5月7日和2020年5月14日，天津润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润

鼎”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以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105,689,865股和266,985,692股股票，减持完成

后，天津润鼎的持股比例降至2.36%。

截至公告披露日，聚金物业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445,899,595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8.35%。

本次协议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〇年五月十九日

优选全债

稳健配置

成长先锋

现金增利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打新立稳

优势领航

季季长红利

盛世优选

税延养老C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9日

2018年6月25日

本次公告(2020-088)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20年05月18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20年05

月21日。 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延养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

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www.

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账户名称

20.8628�

21.4814�

38.2261�

15.2738�

12.6808�

17.3208�

13.4575�

13.8171�

12.1481�

5.7463�

10.7659�

10.6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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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劲胜智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减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劲胜智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5月19日召开的2019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回购注销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鉴于公司2018年度、2019年度业绩考核目标未达

成，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回购注销首次授予剩余73名激励对象的176.61万股已授予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

票，以及预留授予剩余21名激励对象的59.01万股限制性股票。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公

司总股本由1,430,937,068股减至1,428,580,868股， 注册资本由1,430,937,068元减至1,428,

580,868元，公司修订了《公司章程》的相应条款。

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批的回购注销剩余限制性股票事项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 根据 《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及减少

注册资本事宜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

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劲胜智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


